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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局移民工作管理科根据《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条例》《四川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川水行规〔2023〕5号）、《四川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川水函〔2023〕1048号）等法规文件规定，广元市水利局结合全市实际，起草了《广元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起草《广元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后，广元市水利局于2月23日以正式文件形式征求了各县（区）意见，又于3月27日组织各县（区）进行了集中座谈研讨，随后又根据局政策法规科、局规划与建设管理科等相关科室意见进行了修改。
三、主要内容
《广元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包括总则、规划计划、组织实施、项目验收、资产管护、档案管理、监督与罚则、附则8章38条。其中规划计划对移民后扶五年规划、库区移民后扶规划及项目库编制与报审进行了明确，组织实施对后期扶持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实施流程、完工时限、组织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明确，项目验收对验收程序、验收内容、资产移交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资产管护对资产登记、资产分类、资产运营、资产处置进行了明确，监督与罚则对项目监督、审计复核、推进滞后奖惩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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